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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对全校各单位（部门）2012年度

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情况的

通    报

全校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近期，学校组织对各单位（部门）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2012年度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了考核测评。测评分好、较好、一般、差四个档次。本次接受考核测评的处级领导班子68个，处级领导干部411人。

经统计，处级领导班子“好”和“较好”票数达80%及其以上的51个，占测评领导班子数的75%；60%及其以上至80%的13个，占19%；60%以下的4个，占6%。“好”和“较好”比例在90%及其以上的基层单位有15个，分别是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、档案馆、欧亚国际学院、《史学月刊》编辑部、天然药物与免疫工程重点实验室、东京临床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基础实验教学中心、物理与电子学院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、公共计算机教研部、国际汉学院、历史文化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附属中学。

处级领导干部“好”和“较好”票数达80%及其以上的380人，占测评总数的92%；60%及其以上至80%的23人，占6%；60%以下的8人，占2%。“差”票在5票以上的29人，其中正处16人，副处13人；一个处级领导班子中涉及2人以上的单位8个，涉及5人以上的单位2个；党政正职同时列入其中的单位5个。

按照《河南大学2012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》有关要求，2012年“好”和“较好”票数达不到80%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，一年内取消评先、评优资格。对于测评结果较差的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总结，从自身分析原因，切实加强整改。

各单位（部门）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《河南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，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切实抓好本单位（部门）或分管工作中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，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提供坚强保证。
河南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组办公室

（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代章）

2013年3月21日
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  2013年3月21日印发

